惠州市桥东塔仔湖东坡公园内办公楼及附属设施砖墙铁皮房、简易棚打包出租交易条件说明

公开挂牌出租惠州市桥东塔仔湖东坡公园内办公楼及附属设施砖墙铁皮房、简易棚（下称“交易标的”）,有关交易条件、要求等说明如下：
一、交易标的内容
本次交易标的为出租惠州市桥东塔仔湖东坡公园内办公楼及附属设施砖墙铁皮房、简易棚，采用整体打包挂牌竞价出租，月租金底价人民币10182元，具体信息详见下表：
	序号
	坐落
	建成年限（年）
	建筑物结构
	出租用途
	出租层数
	拟出租使用面积（平方米）
	月租金底价（元）

	1
	惠州市桥东塔仔湖东坡公园内
	1993
	钢筋混凝土结构
	办公
	第1-3层
	674.04
	8763

	2
	惠州市惠城区桥东街道塔仔路F1-2
	2024
	砖墙铁皮房
	办公配套设施
	第1层
	157.91
	1105

	3
	惠州市惠城区桥东街道塔仔路F1-3
	2024
	简易棚
	办公配套设施
	第1层
	62.82
	314

	合计
	894.77
	10182


二、项目交易条件和要求
（一）竞租人条件
[bookmark: _GoBack]竞租人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具备合法资格的其他组织（不接受联合体报名）。交易成交后，成交方须按合同范本签订合同。
（二）租赁期限
交易标的租期为10年，自第6年起每月租金在竞拍成交价基础上递增5%。
（三）交易方式
网络竞价方式，每次增价幅度100元起，直至成交。
三、竞得后相关要求的说明
1、竞租人应自行对交易标的现状进行现场勘察确认，交易标的按现状租赁。交易标的涉及需要维修、维护的内容由竞得人负责，手续及费用由竞得人承担，出租方负责协助竞得人办理报批手续。
2、本招租项目自竞得人与租赁方签订《租赁合同》之日起开始计租。交易标的修缮装修期免租金两个月。（具体期限双方协商约定）
3、签订合同时，出租方需收取成交价的两个月租金相等金额的履约保证金。
4、租赁期间，竞得人（承租方）经营所需的一切证照、所发生的一切税费、债权债务、劳资纠纷等由竞得人承担及办理，与出租方无关。
5、竞得人不得利用交易标的从事违法行为；如因竞得人不能按《租赁合同》约定使用交易标的所产生的后果，及发生一切违法行为与出租方无关，产生的违法责任由竞得人承担并赔偿出租方。
6、竞得人不得利用交易标的存放危险物品，从事有关污染空气、污染环境、噪音扰民等行业。
7、竞得人有义务接受出租方或其他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和检查，并对出租方或其他相关部门提出的意见限期作出相应整改。
8、租赁期间，由竞得人担任交易标的安全责任人。竞得人应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依法采取安全生产工作等各项措施，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如发生事故，由竞得人自行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因此造成出租方或第三方经济损失的，竞得人应予赔偿。
9、竞得人需认真阅读委托方（出租人）提供的《租赁合同》范本，竞得人竞得交易标的后必须严格按照委托方提供的合同版本签订合同，如竞得人不按照《租赁合同》范本签订合同的，视为竞得人放弃竞得资格，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
四、本项目通过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城分中心缴纳竞价保证金。竞价保证金为人民币33000元。
五、本交易标的此次公开招租，起标价格以评估报告所出具参考价为准，竞标价格不设上限，价高者得。
六、如需查看交易标的请致电委托方，委托方联系人：叶先生，电话：2359228(正常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惠州市众悦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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